
产品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M500603B1E250710G0000001010002

签订地点：北京 签订日期：

买  方 （以下称甲方） 卖  方 （以下称乙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零磁装备(德清)有限公司 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就甲方向乙方采

购本合同约定的设备及产品，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同标的和价格[价格单位: (人民币)元]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规格 商标 品牌 单

位

数

量

单价 金额 货期

1 直流伺服

驱动器

ARES8020M-E-

S1CT-S

标准;RS485/CAN MOTEC pcs 1 860 860 现货

合同总额：￥860元（含税13%）

二、交（提）货地点和方式: 快递或物流送货上门。

甲方收货地址为: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长虹东街926号千人计划三期产业园;吴小兰;18757287300

三、乙方为甲方开具发票，发票类型为:  增值税专票

甲方收发票地址为: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长虹东街926号千人计划三期产业园;吴小兰;18757287300

本金额为乙方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交货、人民币完税价格,包含乙方将合同货物运抵甲方指定地点的

运输及保险费用、装卸、安装、集成、售后服务等费用，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甲方不再支付其他任

何费用。甲方有权根据需要选择分批次供货。 

二:技术及质量标准 

1.乙方保证所提供的货物为全新合格标准正品，所有产品均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技术规范要求以及

甲方的特殊质量要求。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属于合法销售的产品，资料齐全(包含出厂检验报告

、合格证、使用手册及其他相关资料)，包装完整。 

2.因为甲方对于乙方行业内的惯例和具体规范存在信息差异,乙方保证其具有履行本合同的全部合法

资质,包括但不限于标的采购、运输、安装、维修以及其他履行本合同所需要的全部资质。乙方应当

如实的向甲方提供履行合同需要的资质证书等文件，因为乙方故意或者疏忽隐瞒或伪造资质证书的

，由乙方承担由此导致的甲方全部损失。 

3.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向甲方提供付款所需的发货清单、发票等资料，因资料未及时提交的,影响甲

方付款的，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不得以此作为逾期交货或消极售后服务的理由。 

三:交货及运输方式 

1.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产品种类、数量、质量、服务标准,按照双方约定时间交付。乙方将货物送

至甲方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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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在交换的同时必须将【发货清单、质量合格证明、质检证书、产品质量说明书、产品合格证

书、备品备件、授权委托代理证明、报检资料】等资料一并交付甲方;乙方逾期交付随货资料的，产

品的交货时间按照乙方交付随货资料的时间起算。乙方超过【7】天仍不交付的，视为产品不合格

，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损失。 

3，乙方负责运输，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货物所有权及毁损、灭失等风险自交付甲方指定地点、指

定联系人之时发生转移。

收货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长虹东街926号千人计划三期产业园 

吴小兰收货人:   联系电话:18757287300 

四:验收 

1.甲方在收到货物【7】个工作日内货物进行初步验收，确认货物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备

件备品、装箱单、技术参数资料、设备安装调试运行良好等。甲方确认初步验收合格后在产品清单

上签字确认或出县验收清单。 

2.验收期间，货物数量、规格型号等与本合同约定不符，或存在质量问题的,乙方应在接到甲方异议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更换合格产品重新交付至甲方指定地点，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相关费用。 

3.甲方验收并不减轻或免除乙方应承担的产品质量责任。 

五:售后服务 

产品质保期为 12 个月，时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货物出现质量问题的,乙方应自接到

甲方异议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以免费更换等方式解决，因此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

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以确保甲方能安全、有效的使用标的货物。 

六:违约责任 

若发生第三方对标的货物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乙方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七：不可抗力

1．若因发生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乙方不能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货物的，应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

3个工作日 内书面通知甲方中止合同履行，并于 1周 内提供相关证明，直至不可抗力结束后继续合

同的履行。

2．若不可抗力持续时间超过 1个月，甲方有权单方面提出合同的解除，双方达成书面协议终止本合

同的履行，乙方于 3个工作日 内退还甲方 已支付的全部款项。

八:安全生产管理 

1.乙方如果需要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应当积极地以书面方式向甲方提请支持;如果乙方没有以书面

的方式提请甲方支持，视为不需要甲方提供特别的安全保护措施，甲方已经尽到了所有的安全保护

义务。合同行过程中的安全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2.乙方对派出从事服务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和

安全风险负全部责任;乙方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应当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如发生人身安全或工伤事

故、第三方事故或使甲方、乙方、第三方受损等一切安全责任，乙方承担其全部责任。 

3.乙方在货物运输、搬运、安装及调试等过程中因操作不当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九: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十:附则 

1.甲、乙双方均需对合同签订与履行的过程中知悉的对方保密信息承担保密责任，不得以任何理由

截取、存留，向第三方提供对方保密信息。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外泄露、披露甲方名

称、标识、合同/协议签订、合作事项、合作内容。

2.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时生效,以最后签字方的

签字日期为合同的生效只期，直至双方均将合同义务和责任履行完毕为止。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应

在本合同达成的原则基础上以补充协议的方式达成共识，补充协议不得与本合同相抵触，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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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本合同一式 伍 份,甲方执 肆 份,乙方执 壹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

 

买  方 （以下称甲方） 卖  方 （以下称乙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零磁装备(德清)有限公司 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电话: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阜溪街道长虹东街926号千人

计划三期18671457829

地址电话: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A-

0773房间56073620

委托代理人:吴小兰 委托代理人:张帅

委托代理人电话: 18757287300 委托代理人电话: 15801521528

单位传真: 单位传真: 

开户银行和帐号: 

3301041060000014393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俶

支行

开户银行和帐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驹桥支行

0200300809100003277

税号: 91330521MAD0W9TA69 税号: 911101073303068543

签章时间: 签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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